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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並建立災害防救資料與資訊系統

(1) 強化災害應變中心決策指揮所需之資料庫與資訊系統
(2) 統一市府各局處防救災資料資訊之建置規格，並設立統一建置與管理之單位
(3) 強化119系統在災時的功能，並建立各區市民資訊服務中心，形成24小時災蒐集與通報之網絡
(4) 連通中央、市府與各區之整體資訊系統架構，並依此加強人員訓練
2、 建置及規劃第二災害應變中心

　　　　參酌美國緊急事件處理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EOC)之備援考量，本市亦應建置第二災害應變中心，平時輔助救災指揮系統派遣管制，並於主系統發生事故而無法運作時，取代指揮調度與協調之功能。
3、 成立專責災害防救單位

由於國內各級政府所屬局處有其專屬、一定之指揮、督導及人事系統，而這既有系統卻無法確實因應災害的發生，而消防單位之專責人員或各局處之防災承辦人，也因業務或職務調整而有所變動，無法將災害防救專責人員作實質之訓練及永續經營，須藉由不斷訓練新手，去延續辦理防災業務，因此，筆者建議應繼續建置本市專責防救災單位(如本府災害防救委員會)，使防災業務能持續或延續辦理。

4、 確實建立防救災指揮作機制

(1) 進行災害分級，並擬定相對應之緊急應變運作方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2) 相關業務單位之緊急應變小組，應配合市應變中心自行成立並運作
(3)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市長明確賦予區長緊急指揮權
(4) 應建立具防救災科技功能之決策支援系統，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5) 應於平時即建立結合民間力量與鄰近縣市之災害相互支援體系與機制
五、全面提昇全民防災教育

因應本市地理環境、市民生活習性、工商業結構型態及工作場所等特性，訂定防災目標，加強民眾對防災之認知，藉由防災教育大幅度提高民眾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意識，俾提昇民眾生活安全及共同參與社區防災工作，並減少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及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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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緣起與目的

臺灣地區位處於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層屬年輕尚不穩定的地質，自然環境條件惡劣，導致颱風、地震、豪雨、乾旱、土石流等天然災害發生頻率極高；加上國家經濟急遽發展，人口及產業紛紛湧向都市集中，超高層大樓且規模龐大之建築物到處林立，易燃易爆等危險物品常超量儲存，均極易造成重大災害，災害的發生常伴隨嚴重的民眾生命財產損失，亦可能造成都市機能的癱瘓，輕者生活不便利，重者工商業受之停擺，無形中對國力民生的影響至鉅。

　　一項重大災難或災害發生前、發生時及發生後均應具一協調單位負責災前各項準備、統合各防救災平行機關、民間組織及團體，災中調派指揮聯繫，災後協調復建。災害現場的指揮體系是否能和緊急應變中心配合？而緊急應變中心能否適時的提供資源供應現場救災的需要？等問題…，這都是政府在各種災難的整備及預防工作所須努力的，也是民眾對一個萬能政府的要求。從八十八年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八十九年的「象神颱風」及九十年的「納莉颱風」等天然災害中亦陸續考驗本市緊急應變體系及驗收平時所做的整備及教育。

　　北市議會及臺北市政府在「九二一大地震」、「象神颱風」及「納莉颱風」之後，為加強本市既有的災害應變體系及瞭解美國現行的緊急應變體系，由本府消防局編列預算選派二人赴美國進修緊急應變體系及考察新的救災技術等。本計畫出國人員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四日，赴美國中央華盛頓大學（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CWU）進修相關課程；美國中央華盛頓大學素以辦理緊急應變及防救災害教育幹部著名，並實際為美國許多州、郡及市政府的緊急應中心設計各種應變計畫、訓練及演習設計，無論在理倫及實務上均具豐富經驗的研究機構。

本次進修課程為期十週，包含了「緊急應變管理」及「實地考察」課程，瞭解美緊急應變系統之流程與設計、並學習美國緊急應變計畫（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的設計，期許參考美國的經驗以增強本市的防、救災體系。
第二章　課程介紹

本次進修案由中央華盛頓大學所設計，課程分為二大部分：

1、 緊急應變管理課程 (Emergency Management)

2、 實務參觀及考察( (Field Trip)

此次課程以第一部分「緊急應變管理」主，穿插實務參觀及考察。

一、緊急應變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

美國發展緊急應變體系已有數十年，因本次訓練進修的時間僅有十週，欲在這短時間內將美國緊急應變體系及理論課程修畢實有其困難，所以此部份的課程係以美國NFPA(國家防火協會)1600，及聯邦緊急應變總署、各地方所訂定的緊急應變計畫為參考(完整緊急應變進修課程樹狀圖1-1)，進行課程教授。課程內容主要分為五個單元，並在課程中施以實務考察及參與地方政府的演習，主要單元有：

單元一：公共整備分析(Analyzing Community Preparedness)

單元二：緊急應變計畫之討論(Research-Based emergency Planning)

單元三：公共緊急管理系統(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單元四：實務災難處理組織的構成(Components of an Effective Disaster Organization)

單位五：總結

五個單元分述如下后：

(1) 公共整備分析(Analyzing Community Preparedness)： 

1.0 確立合適的位置(Where Do I Fit In？)

定位與釐清每一社會組織或政府機關、單位在執行、負責及功能上任務，在訂定一個緊急應變計畫時，應排除各組織、機關及單位的任務重疊，並澄清每一個單位間的誤解與不和。

1.1 大眾的期許與觀感(Public Expectation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社會大眾對政府有相當程度的要求，當災難發生時大眾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保護他們安全，解救他們於苦難的政府，所以必須針對大眾所期許的及對緊急狀況的觀感有所認識，當在計設一個完善的計畫時，要將大眾的期許作諸多的考量。

1.2 危機管理系統(Crisis Management System)

州或地方層級中對任何可能發生的危機中，確認必須處理的步驟概要。

1.3 災難管理優先權(Disaster Management Priorities)

討論政府在訂定各項政策時，應將重大災難的管理列為優先執行順序之一。

1.4 實際管理上的最低需求(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Effective Consequence Management )

討論以社會內部為範圍，檢閱緊急應變的需求並討論常遇到的問題。

(2) 緊急應變計畫之討論(Research-Based Emergency Planning)

2.0　學術研究的運用Usages of Research

籍由學術研究提供相關論點，並將研究結果運用在設計計畫過程和整個緊急應變管理機制。

2.1　案例討論(Case Studies)

災害案例閱讀，其討論著重在處理災難時，在運作上的問題、易犯錯誤的地方、不足處及缺點；爾後定出「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做錯了什麼？」、「何謂處理得當？」及那些是和以往所不同或應該不同的？

2.2　從各種災害研究中學習(Lessons Learned from Disaster Research)

檢視理論上對災難的應變反應，再討論美國目前面對主要的災難應變、受難者和應變執行機關中那些是和理論上相符，探討有用研究及如何運用在實際功能操作上。

(3) 公共緊急管理系統(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

3.0　緊急應變管理的原理及概念(Philosophy and Concept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討論在緊急應變管理時期，因國家因素和緊急應變中所犯錯誤導致執行時所依據的和原來的理論觀點發生衝突，這時就要把握緊急應變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概念來解決所遇節的困境了，所以本單元就是要討論管理上的基本原理及概念。

3.1　完善的緊急應變管理系統(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規畫廣泛緊急應變管理四個階段、建立廣泛地方緊急應變計畫的格式和基本內容並由所有相關的機關及志工團體提供相關的計畫。

3.2　完善緊急應變管理者的任務與責任(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r：Job and Responsibilities)

討論地方政府在緊急應變上角色與責任、地方協調者及管理者所提供及被指定任務的範圍並就有關容易被曲解業務的知識及責任範圍進行討論。

3.3　一般性的需求(General Requirements)

3.3.1　專業技術(Professionalism)

規定專業自我評估能力，包含自我的評估、觀感、信心、訓練、教育及目標設定，藉由各種訓練、教育、各機關間工作連繫及資料研究探索以提供領導統御及應變管理上的技術。

3.3.2　合法觀點(Legal Aspects)

訂定法定期限及應變組織各成員的責任，再者地方政府的責任也和一般的公司和工廠一樣，絕無因政府機關而有不同之責任，並就學術研究在法律上合法性探討，針對緊急應變上的不足或缺失所可能引起的訴訟進行討論。

3.3.3　科技的使用(Use of Technology)

討論科技在緊急應變上的應用及潛在的影響，並瞭解目前已用於緊急應變或災難管理功能上的各項科技，本單元著重在連結可用和適用間的空白地帶。

3.4發展緊急應變運作計畫(Developing 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s)

3.4.1　設計一個緊急應變管理委員會(Designing an Emergency Management Committee, EMC)

討論地方緊急應變管理委員會的必要性、目的及功能，討論緊急應變管理委員會的概念：為EMC建立一個合理性的理論，將焦點著重在EMC的研究。 

3.4.2　危險分析：危害與弱點上的評估(Hazard Analysis：Assessment of Hazards and Vulnerability)

針對潛在公共災難的危險、危害和弱點進行評估，逐步的對目前或將來可能發生的危害和危險進行分析，對緊急應變機關應發展一套有效的危險地區分布圖進行細節討論。

3.4.3　減災與減災的策略(Mitig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定義減災策略在緊急應變上的地位，及為什需要改變政策的原因，逐步發展有效的減政策及討論減災的多樣化作為。

3.3.4　防災計畫：程序與文件(Disaster Planning：The Process and the Document)

討論計畫和標準作業程序間的不同，就一個緊急應管理而言，最重要的成果應著重在計畫的過程，就計畫過程中共同常犯的錯誤及常執行的工作進行討論；基本標準、成員、組織及組成必須訴諸於文件就和制訂計畫的過程一樣重要，另外管理層級的支持亦應重視。

3.5　建立內部機構的分工與協調(Creating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畫定各機關間合作及協調上明確的界；概述如何在所有的緊急應變管理上改善協調合作的功能，以發揮緊急應變管理最大之功效。

3.6　災害資源(Disaster Resources )

定義救災及防災資源的項目、種類及功能，建議一個可行的教育計畫。

3.7　演習設計：建立一個完整的計畫(Exercise Design：Building a Complete Program)

對業務或轄區上的需要建立一個演習計畫，定義五個基本類型的演習，並決定那一個最詳細及最佳以符合需求，進而發展一個演習計畫。

3.8　外在的影響：媒體、家庭、親屬與政策的因素(External Influences：Media/Family and Relatives/Politics)

描述親屬、家庭、媒體及政策等外在因素，對緊急應變的影響，詳細的討論如何有效處理這些外在因素所引起的問題。

3.9　緊急應變的整備教育與知識(Emergency Preparednes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討論教育民眾緊急應變先期的自我維持及自我依靠即自救(Defensive Living)原理，定位國家綜合計畫在緊應變上的需要，且所有的應變等級需一致性，討論政府、學校、民眾、公司團體間如何合作，同時也著重在收集災難預防、緊急應變資訊整理的討論。

(四) 實務災難處理組織的構成(Components of an Effective Disaster Organization)

4.0　指揮、與管理組織及政策(Direction and Control Organization and Policy)

針對在緊急應變管理上所實施指揮、管理、指導的釐清與討論，必須在指揮、管理上，依各機關的不同及特性，訂定有效的標準作業程序範本。

4.1　通信及警告：加強及系統上的討論(Communication and Warning：Shortfalls/ Systems)

從歷史的資料及研究中為建立有效的通信系統定義最重要的標準。指出一個有效警報系統中的構成要素，並討論在不同的狀況下，各警報系統的共通處。

4.2　現場管理及後勤(On-Site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隨事件的發展應找尋整個事件中最重要的因素及指導的方向，為組織提供一個有效的管理，重點是著重由過去的經驗及歷史的研究中找尋問題，在整個事件中指揮系統應和指導方針一樣的列在緊急應變計畫中。

4.3　緊急應變管理中心的作用及管理(EOC Activation and Management)

定義及描述緊急協調中心 (emergency coordination center) 的主要功能，特別是集中管理、的好處，官員的正式派任的好處，並討論EOC的運作過程。

4.4　疏散政策：計畫及可行性(Evacuation Strategies：Planning and Reality)

對於災難發生時或預知災難即將發生，如何疏散眾民眾，疏散政策所遇到的法律層面問題進行討論，並從以往實際的疏散狀況中瞭解所遇到的困難和缺點討論改進的方向，從實務中和理論的研究中訂定疏散計畫。

4.5　受難者及救難人員所遇到心理層面的問題(Psychological Problems For Victims and Responders)

討論人類遇到緊急情況的反應：對災難中所有的個人或是救難人員面臨壓力、擔心及對災難的了解之後的反應及反應進行討論，對一個緊急應變管理人員而言，必須去瞭解在平常情況下及緊急情況下一般人的心理反應，以便在緊急應管理時解決在心理層面上所遇到的問題。

4.6　災難的援助及復建(Disaster Assistance and Recovery)

討論美國州政府及聯邦政府對災害應變及復建援上的法律規定及在援助前所必須做的事，由歷年來的每個時段所發生的災難，藉由準確的紀錄以為聯邦援助的基礎。

4.7　復員(Demobilization)

為因應緊急狀況勢必會動員(mobilization)相當的人員，以執行、協助救災，但常會在同一時間擁進太多的支援，所以要有一計畫，只留下需要的資源與數量，將其它多餘的先行遣返待命，待另有需要時，隨時依通知來執行支援行動，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計畫來規劃所有行動。

4.8　熟悉災難的活動(Post Disaster Activities)

最後就是要就目前現行的緊急應變制度檢討、修正或是推翻，重新發展合乎時宜的計畫。

二、實務參觀及考察(Field Trip)

本次進修以除了室內的課程外，就是佐以實務單位的參觀，此次的參觀單位係以參觀地方的緊急應變處理單位為主(Emergency Management , EM)：

一、時間：2002年7月1日

地點：加拿大溫哥華市消防局

主題：下決策

此日的參訪是比較二個相鄰的郡之間EOC的不同，因為轄區特性的不同所以緊急應中心的常作的決策也就跟著不一樣，Franklin郡是一個傳統郡，在轄區比較大的潛在危險就是因為有火車經過，所以可能會發生因為火車載運危險物品造成重大危險，其它的危險就是天然的災害了，但是Benton郡因為有核能發電廠在轄區內，所以它最大的危機就是核能事故了，相對而言，兩個郡緊急應變處理中心的裝也大不相同，Franklin郡的設施就比較精簡，但是Benton郡就是以現代化的設備著名，最先進的電腦儀器、衛星設備…等等；二個轄區都因轄區特性不同而另有化災處理專家及核事故處理專來協助，以幫助地方首長在下決定時提供必要的資訊。

二、時間：2002年7月22日

地點：華盛州King郡的緊急應變中心

主題：地震的應變

美國西北第一大都市西雅圖就是位於此郡內，早在數十年前在西雅圖曾經發過規模6.5以上的大地震，並且造成相當大的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所以此應變中心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監控此地區的地動情形，並且對當地的居民進行正確的防震教育；另外因為此一地區有七十萬的人口，人口居住比較複雜，所以另一一樣重點就是解決因為人為的因素所導致的危機，如示威、遊行…等。所以該郡是一個都市化程度相當高的一個地區，有很多地方和台北市相似，自然也就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三、時間：2002年7月25日

地點：Yakima 河水霸參觀

主題：演習訓練

本日的參觀主要是配合Yakima郡將針對Yakima河的危機進行演習，而進行事先的考察，以做為參加演習人員的參考，所以沿著河所參觀的就是瞭解在有那些主要的水霸，並且解說可能發生或是曾經發生過的狀況，以做為緊急應變人員的應變時的資訊，所有當要進行一個成功的演習之前，除了事前的桌上作業，實地的考察讓所有的人瞭他們所可能面對的危機是什麼，才不會當事情發生時，大家都接受到的資訊，都只是憑空想像。
五、時間：2002年7月30日

地點：Grand Coulee 水霸

主題：應變計畫

Grand Coulee水霸是美國哥倫比亞河在美國境內的第一個水霸，哥河的上游是源自加拿大，而且此水霸是哥倫比亞上最大的一個水霸，在它的下面還有十來個水霸，所此水霸對於控制哥河的水位，佔有絕定性的地位，所以在製作應變計畫時所考慮的因素就相當的複雜，首先要和加拿大訂定跨國性的支援定，其次

要能適時的通知下游水霸進行水位調節，並及時的警告、疏散淹水區範圍內的居民…等等，都是此水霸在訂定緊急應變計畫時所必須考量，此次參訪除了瞭解該水霸的計畫外，另外就是參觀水霸的消防設備，因為此水霸已經歷史久遠(超過五十年)，參觀水霸如何隨著時代的不同而加強他們的消防設施。

六、時間：2002年8月5日

地點：華盛頓州政府緊急應變中心

主題：危機管理

華盛頓州政府緊急應變中心是位於一個軍事營區內，此EOC負責統合全州的緊急應變，並且是地方與中央的一個連繫中心，當初在選擇此緊急應中心時，考量了所在位置的安全性(天然及人為上)，並且為了避免因地震造成中心的危險，特別在整個建築物結構上，做了避震措施，如此方能當確保當災難發生時，該中心仍能正常運作，此地的特色就是彙整全州的每天所發生的大小事故，並且與國家級的防災體系保持連絡；此建築物除了優良的防震結構外，也結合了高科技的器材，足以應付州內可能發生的大小事故。因為美國地幅廣闊，所以政府也不斷的宣導民眾要有自我獨自生存三天的能力，也是自已的家裏要有相當的物資準備，畢竟政府的人力有限，要在短時間內將所有的物資運送到每一個人的手中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一點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七、時間：2002年8月5日

地點：華盛州西雅圖市消防局及911勤務派遣中心

主題：危險物質訓練(Hazmat Material Training)
西雅圖是美國西北部的第一大城，也是西北部的交通匯集地，有不少載運危險物質的車輛會經過此地，所以在西雅圖消防局的樓有一分隊就是專責負責危險物質的災害處理，除了先進的設備之，就是要有一完整的訓練課程及不間斷的在職及進修練練，如此才能隨時掌握最新的資訊，以利於救災。

西雅圖市的911勤務指揮中心，必須接受全市的緊急電話，包含了警察系統及消防系統，雖然派遣員並一定都當過警察或是消防人員，但是他們除了訓練外，就是每個的派遣桌上都是放置了派遣標準作業程序，以供派遣時的參考，並且是依各種狀況編列成冊，以便應付所有的狀況。

此次的赴美進修係依上列的二大部份來進行學習，往後的內容將針對各部份的重點來進行報告，同時比較北市及美國當前災害防救制度不同及建議分章討論，並。

第3章 臺北市現行災害應變體系

1、 法令依據及沿革
（一）「臺北市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及「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要點」

在中央政府於八十三年八月函頒「災害防救方案」之前，本市已有「臺北市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共五十七條）頒布施行，作為本府執行有關天然災害如颱風、水災、震災等相關災害防救事宜；分總則、編組、任務、準備工作、執行、善後救濟及附則等七章。其辦法規定，本市如發生颱風等天然災害時，本府設「防救天然災害指揮部」於警察局【按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日警、消始分立】，並由市長兼任指揮官，警察局局長兼任副指揮官，綜理本市天然災害之防救，下設防救、搶修、收容、救濟、醫護、環保、農工、交通、自來水、翡翠水庫維護、建築物安全鑑定處理、宣導、勘查、督導、總務等十七組，以及救生、搶修及運輸等三隊參與災害防救各項事宜。另各區設「防救天然災害執行中心」於各警察分局，由警察分局長兼主任，副分局長及區公所副區長或主任秘書兼副主任，下設防救等七組，執行區內防救天然災害等事宜。另規定本府於天然災害發生前後，視實際需要召開防救天然災害會報，由兼指揮官（市長）主持。本府除訂前揭「本市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規範有關天然災害等防救事宜外，另訂有「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要點」，作為處理本市突發重大災害，及時實施搶救緊急應變等事宜。

（二）「災害防救方案」

民國八十三年，行政院為健全災害防救法令，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並加強災害教育宣導，以提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遂於是（八十三）年八月四日頒行「災害防救方案」，作為中央至地方執行災害防救之依據。「災害防救方案」為我中央單位首見之災害防救法規，其主要規劃建立我國分中央、省（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四層級防災體系，並統一劃分各層級防災會報、救災指揮組織（即各層級災害防救中心）。為落實防災業務之執行，提昇災害應變能力，由中央防災會報訂定「防災基本計畫」；指定行政機關及指定公共事業依「防災基本計畫」，就其所掌事務或業務訂定「防災業務計畫」；省（市）、縣（市）及鄉（鎮、市、區）依「防災基本計畫」及「防災業務計畫」訂定「地區防災計畫」。又指定行政機關及指定公共事業於就主管災害業務或目的事業有發生災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均需即時於機關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依防災業務計畫執行各項防救災應變措施。

本市依前揭院頒「災害防救方案」規定，分為市、區二層級防災體系，運作有關災害防救事宜；又因本市歷經八十五年七月賀伯颱風、八十六年八月溫妮颱風、八十七年十月瑞伯及芭比絲颱風等受災損害影響；另由於本市大眾運輸捷運系統陸續興建及其營運，爰依實際需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日府法三字第八八０一一０一四００號令修正發布「臺北市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其重點有增列第五條之一，規定本市天然災害發生時，災變現場得視情況設置臨時指揮所，指揮官由區級災害防救（處理）中心指揮官擔任。但市級指揮官抵達現場時，指揮權當場依層級移轉；另任務分工增列協調聯繫組（本府秘書處擔任）、捷運工程維護組（本府捷運局擔任）、捷運營運維護組（本府捷運局擔任）；各區災害防救（處理）中心任務編組由原七組擴增為十組。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華航大園空難事件、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全臺「七二九大停電」事件每每衝擊院頒「災害防救方案」所規劃之災害防救體系，災害事件過後，中央至地方無不一再檢討與改進，本府除再度修正「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要點」外，並另訂有「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空難災害處理中心作業要點」、「臺北市政府因應重大停電事故緊急應變作業規定」及「臺市天然災害緊急疏散及收容安置計畫」等作為災害應變處置之細部規範。

「七二九大停電」事件全國上下還刻正檢討與策勵之餘，同年即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又發生了百年來規模最大之「集集大地震」，這震央在臺灣中部南投縣的百年大震，除帶來重大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外，並直接衝擊我國面臨重大災害之緊急應變搶救體系，這次百年來之大震，也為我國第一部「災害防救法」緊急摧生。

「921大地震」發生時間為88年9月21日1時47分12.6秒，位置在北緯23.85度、東經120.78度，即在日月潭西偏南12.5公里，地震深度1.1公里，地震規模7.3，最大震度南投名間及台中市為6級，共造成全島死亡2333人、失蹤39人、受傷10002人，直接財務損失逾新台幣三千六百億元。本市震度雖為4級，也發生松山區東星大樓十二層建築物倒塌，全市計有死亡74人、失蹤14人、316人受傷，房屋全倒3棟76戶、龜裂199間，這也是臺北建成以來，死傷最嚴重之單一天然災害事件。
（三）「災害防救法」

　　行政院前院長連戰為健全災害防救法令，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二三六六次院會中特別提示，「應健全天然災害防救法令及體系，強化天然災害預防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並加強天然災害教育宣導，以提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爰參酌先進國家立法案例，以及我國現行各項災害處理規定及災害防救現況，由內政部於八十三年七月研擬完成「災害防救法」草案，依行政程序邀請相關部會及省市政府召開三次研訂會議，內政部法規會於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召開審查會後函送行政院；行政院分別於同年召開五次審查會議，並於十一月十六日行政院弟二四五六次院會通過，計分總則、防災組織、防災計畫、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災害善後復原重建、罰則、附則等八章，合計四十七條；並由行政院於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函送立法院審查。

有關「災害防救法」草案於八十五年、八十六年、八十七年及八十八年經立法院審議多位立委提案修正，並參酌國內各專家學者意見，最後還是在「921大地震」之強震下，盡速於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由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００一七八七一０號令公布施行，為我國災害防救工作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計分總則（第一條至第五條）、防災組織（第六條至第十六條）、防災計畫（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災害預防（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六條）、災害應變措施（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五條）、災害善後復原重建（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七條）、罰則（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二條）、附則等八章（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二條），合計五十二條。

「災害防救法」的主管機關依一般之立法體例，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因此有關該法修正、解釋權責機關，訂定施行細則及中央裁罰機關均為內政病，地方政府之主管機關為真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執行有關災害防救事務及裁罰等事項。「災害防救法」確立我國三層級之防災體總，依掾「災害防救法」規定，各級政府都必須成立「災害防救會報」，訂定「災害防救計畫」，規劃、督導所屬機關各項災害預防工作之執行。另於災害發生時，分別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結合各機關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應變事宜。

依新實施之災害防救法，為有效推動我國之災害防救工作，各級政府與相關公共事業單位應擬訂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其中，災害防救法第三章第十七條規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應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經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由行政院函送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辦理各項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業務。

二、本市災害防救體系

（一）本市目前災害防救體系與運作
1、災害應變中心分為二級：

依災害防救方案防災體系原分為四層級（即中央、省、縣市、鄉鎮區），精省及災害防救法公布實施後，防災體系由四層級變為三層級（即中央、縣市、鄉鎮），而本市目前防救災體系分為「市級」及「區級」二層級。

2、災害防救會報：

為有效推行本市各項防救災政策，本府每年均會召開市級防災會報，藉以訂定及討論本市災害防救應變事宜。有關之事務實際幕僚作業，目前由本局負責執行，區級防災會於市級召開後接續舉行。

3、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與組成：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依災害之性質皮範圍成立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內由地方行首長(即市長)擔任，二位副市長擔任副指揮官。另依據轄區範圍，成立「各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擔任指揮官，警察分局分局長及副區長或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官。有關災害應變中心成員，除所屬行政機關外，其他軍事機關、防災相關公共機事及民間團體得由地方行政首長視實際情形聘兼之。

(1)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本市有發生災害或發生災害之虞時，為採取災害預防或應變措施，設「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臺北市政府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91年4月17日府消預字第09104015800號函訂頒有「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乙種，以規範「災害應變中心」之任務、成立時機及開設作業之模式。其任務如下：


A、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考核及橫向協

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B、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C、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D、緊急救災人力、災資之調度、支援事項。

E、其他有關防救災事項。

(2)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時機：

A、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臺北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以書面報告市長有關災害規模、性質與災情，並提出具體建議市長成立市級災害應變中心。經市長指示成立時，消防局立即通知各相關災害防救機關進駐作業。但災害情況緊急時，本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或消防局得以口頭報告市長，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

B、市長指示成立時，得視災害狀沿通知全部或一部分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C、上級(中央)指示成立，經臺北市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陳報市長，市長裁示成立時。

D、臺北市各區區長於區轄內發生重大災害或有發生之虞時，得以書面或口頭報告市長即時成立該區災害應變中心，並於三日內補提書面報告。

(3)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體系：


   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由市長兼任之，綜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副指揮官二人，由二位副市兼任之，襄助指揮官處理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並由消防局等18個局處會分別成立任務編組。另依掾轄區範圍，成立「各區級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擔任指揮官，警察分局分局長及副區長或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官。

(4)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及運作：

　    市級及區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於該機關接獲通知起，如無不可抗力情況，應於四十分鐘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報到手續；因地震或其它災害發生，致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時，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災害應變中心完成報到手續。

4、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本市防災體系為一跨局處之臨時任務編組單位，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各機關同時於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災害應變中心交付之任務。

5、成立臨時指揮所：

如災變現場災情重大，則視實際狀況需要，另於災變現場成立「臨時指揮所」，就近處理災變現場相關事宜，例如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本市即於東星大樓災變現場成立臨時指揮所，迅速統籌指揮協調處理災情，深獲各界肯定。

6、緊急事件處理小組：

對於臨時偶發之單純事件（如八掌溪突發事作），為有效因應本市緊急事件之處理，以建立緊急處理及通報系統，本市另設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成員包括本府政務副市長二人、秘書長、副秘書長二人、新聞處處長、市長辦公室參事及相關局處首長等人，由市長指派一位政務副市長兼召集人，秘書長兼執行秘書，指揮中心設於本府秘書長辦公室。

7、災害防救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於九十一年四月二日在　馬市長主持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第七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設置本市「災害防救委員會」，成為全國地方政府首創之防災專責單位，將有效整合本市災害防救措施。

平時擔負災害防救整體與長期之相關規劃、協調、整合，以及督導、考核各局處與各區之災害防救業務等工作，災時則協助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與運作

第四章 美國現行災害應變體系

美國救災應變體系概述

一、「美國聯邦緊急災變管理署」及「國土安全署」
美國現行的防救災應變體系在1930年代即已存在，且直轄於總統。到了1970年代再度評估時發現，由於行政組織缺乏整合性機構，致使垂直面向中心指揮或協調諼能不足外，在政策上，更因此而無法制定明確有效的災變管理防救災。於是美國在1979年3月發生三哩島核電廠意外事故後，為強化防救災救援機構，創立了一個聯邦政府處理緊急災變的專責機構，這便是「美國聯邦緊急災變管理署」(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成立的原因。「FEMA」經過了20多年的檢討、變革，不但在美國甚且在世界各國的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工作中，佔有舉足輕重，發揮了火車頭的功效，因此之故，「FEMA」所代表的災害防救體系更因此而受到矚目。而就在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市的「世界貿易中心」及「華盛頓五角大廈」先後遭受到恐怖主義攻擊，使布希政府面臨空前未有的危機。在這一次的危機處理中，總統的角色也格外受到矚目。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布希政府主導通過反恐怖主義及飛航安全等法案，設置「國土安全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藉以組織反恐怖組織及保全國土安全。


其設立緣由及組織如下：

(一)緣由：針對美國設置「國土安全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一節，美國總統於2002年6月18日致美國國會文告中明確表示，向美國國會提案，設置一個「國土安全署」的新內閣部會。在文告中明白表示，自從2001年9月11日，美國各級政府及首長有了超越政治的合作及溝通模式，同時也已經加強了國土邊界的防衛措施，而針對抗恐怖主義生化戰美國也儲存了反抗藥劑，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並摧毀毀滅性武器。另一方面改善情蒐工作，同時也採取了必要的步驟改善基礎設施。因此布希總統在文告中建議設立一個能讓美國政府自從1940年以來，得到最廣泛認同的國土安全機構。將當初設置「國防部門」、「國家安全委員會」狀況一般，將國防、情報及外交力量結合在一起之意圖，運用至今日，以保護國內同胞的安全。也因此上次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布希總統立即啟用合法被授予的職權，設立「白宮國土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及「國家安全委員會」(The Homeland Security Council)，以執行聯邦政府所有的應變及維護工作。另一方面，布希總統也命令國土安全顧問Tom Ridge研究目前的政府組織架構，是否足以因應明天未知的恐怖攻擊。自從九一一之後，布希總統即針對目前的政府結構組織得到一些經驗，結論是美國需要一個經過整合的國土安全結構。

(二)設立法源：針對設置「國土安全辦公室」及「國家安全委員會」行政命令而言，在美國的制度及法律層面所賦予總統的權力。

(三)組織架構：

1、位階：在總統府行政辦公室內設置「國土安全辦公室」。

2、任務：「國土安全辦公室」的任務是發展並協調廣泛的戰略，以對抗恐攻擊事件。

3、功能：該辦公室的功能為在美國境內協調各個行政單位，以準備、發現、防止、對抗並回應恐怖主義的威脅。這當中還包括了國家策略、發現探知、準備、防制、保護、回應及復健、意外事故的處理、政府處理事件的連續性、以共事務、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及私人實體之間的合作等。

4、首長：Tom Ridge於2001年10月8日就職擔任第一任「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Tom Ridge係由美國賓州的州長卸職轉任。Tom Ridge將是能夠每天參與最高階層戰事委員會會議的少數的政府官員之一，並參與打擊恐怖攻擊活動的決策。
5、目標：美國人應該要知道數億的同胞每天都在艱辛工作，為確保每一個層面都安全，但是社會上可能存有一些的溝通不良情況，「國土安全辦公室」就是要敉平這些隔闔，但這項工作卻是一大挑戰。

二、「FEMA」之組織與功能

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美國以設置「國土安全署」(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藉以敉平反恐怖組織及保全國土的安全。而在一般災害中，美國防災系為聯邦、州、地方三個層級，聯邦政府為地方制訂出一套導則State and Local Guide(SLG101)，供圮方制訂地區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EOP)參考之用，所以對於災害應變處理，是由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郡縣）擔任第一線工作。地方層級的防救災處理成效，多由州長及地方首長負責。為了能達到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並對重大災害作有效的應變及運用各級政府（聯邦、州及地方）人員和經濟資源，其作法包括有，由「FEMA」來負責辦理聯邦政府對大型災害的應變、救濟、事覺的準備與演習、事後的復健，及整體減災等規劃事項，並對地方政府提供整體的救災計畫，及包括高科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經濟上的援助。所以美國災害防救工作，係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統籌負責防救權責，「FEMA」僅係從事各部會協調人力裝備支援，暨經費支應工作，及視災害需史派出搜救隊支援地方救災，並向美國國會和總統負責報告處理情形。由於「FEMA」之首長係由總統任命，故人事受政治因素影響大，但也因其直接向總統負責，在協調救災的機制上，具有主動積極之強勢特性。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的工作職能強調危害的預防，所發展出全方位危機處理與管理概念，將災變管理之步驟配合災害發生之過程，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階段：「減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反應(Response)」、「復原(Recovery)」等四大任務。「FEMA」設署長、副署長各一人，另設五位相當於我國司長級人員負責減災、整備、救災、保險及消防等五個重要職責，總署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另於其他州及地方分設十個分署，以便和地方政府聯擊；馬里蘭州(Maryland)則設有「緊急應變事務管理學院(E.M.I)」，下轄美國「國家消防署」以及「國家消防學校」培訓救災專才；維吉尼亞州(Virginia)設有「氣象中心」，平時供研討會或模擬演習使用，在災難發生時則為「後勤支援中心」，另在救災司下設置有二十八支「快速城市搜救部隊」(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eam)，專責快速支援任務。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組織架構圖
(一)FEMA之行政組織

　　 FEMA之行政組織系統主要五個重要司，職權詳如下:)

1、減災司(Mitigation)

　　減災是緊急事務處理之基石，完全不讓災害發生是做不到，也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在災害發生之前做一些準備，發生時和發生後做些改善工作，使災害之損失減輕及避免重覆的損失。減災司負責對災區的瞭解、確定、規劃和評估。

　　屬於減災司管轄的法案包括：國家地震減災計劃、颱風計劃、洪水保險率製圖、水壩安全計劃及減災基金籌劃等。其工作項目則包括製定災區圖、颱風疏散路線圖、地震損失估計、水壩安全調查、減災基金的發放及綜合大型災難評估等重要工作。另外在救災應變時提供地質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協助地方政府救災工作。

2、整備暨訓練司（PTE）

　　整備暨訓練司（準備、訓練、演習，Preparedness ,Training ,and Exercises ,PTE）負責一切緊急事務處理的準備工作；它接收了以前國家總署（GSA）的工作，包括很多儲存品（Stockpile）、危險物、化學原料，因此它和國防部、核能管理委員會都有密切關係，在馬里蘭州它擁有一個很大的災害管理研究所，負責對外的訓練工作。這個司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和各地方政府一起作大規模的動員演習，這也包括核能廠假想出事後演習。

　　準備訓練和演習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各地方政府能夠有能力擔負起他們自救工作。同時國際聯絡室也設在此司內，負責外國訪問團FEMA的聯絡及接待工作。

3、救災司（Response and Recovery,Ｒ＆Ｒ）

　　救災司（應變及復建，Response and Recovery, Ｒ＆Ｒ）的主要職責就是當災害發生後的救災工作。按照聯邦應變計畫（Federal Response Plan）（後續）它可動員26個部會和美國紅十字會進行全盤的救災措施。

　　災難發生後，救災司立即在FEMA總部成立指揮中心，各部會都有固定的位子，輪流分組24小時上班。FEMA也在當地成立聯邦災區辦公室（Disaster Field Office, DFO），由聯邦協調主任(Federal Coordinating Officer ,FCO)負責坐鎮指揮；該主任由總統任命，但除了特大和特殊災情外，這個職位都是由FEMA內部高級長官出任。

　　救災司內有一聯勤處，專門負責一切物質及機械之供給。救災司的四項主要任務是：

　　(1)建立通訊系統。

　　(2)協助地方對災害損失之估計。

　　(3)直接救災。

　　(4)提供所需物資及補給，由州政府處理善後。

　　FEMA職員均可自願參加救災工作，但被派去現場服務時間以不超出120天為限。

4、聯邦保險署(Feder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聯邦保險署主司洪災保險業務，及監督私人保險公司代賣聯邦洪水保險之操作過程。任何郡市政府均可參加國家洪災保險計畫，凡參加之地方政府必須負責執行洪氾區管理，監督洪氾區管理由減災司處理。保險署以賣保險商務為主，保險署設署長一位，兼有司長頭銜。

5、美國國家消防署（U.S.Fire Administration）

　　美國城市的消防以當地的消防隊為主，美國國家消防署負責協調各地之消防隊，提供新資料、儀器、工具和信息。局內設有救火（消防）學院，免費訓練各地消防隊員。消防署也負責都市搜索及救援之工作（Urban Search and Rescue），大地震後這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國家消防署署長也兼有司長之銜。

(二)聯邦應變救災計畫

當某一地區受到災害之威脅或受到災害時（颱風警報、放射物品之洩漏），地方首長（郡市長、警察局長、消防隊長等地方之救災主持人）將採取初步應變措施；大一點的災難，州政府（州長）將加入協助處理。但當災害的範圍及其威力已超過州縣市政府所能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資力時，聯邦政府就必須介入救災之行列。

大型災情發生後地方首長請求州長向聯邦政府及總統請求協助，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署長向總統建議並請總統正式宣佈該區為災區，並指派聯邦協調主任，率領緊急應變救災小組進行救災工作（參見附圖二）

聯邦救災計畫中分成十二項支援職務，FEMA是總負責之機構，其它參加之27個組織部會（26各政府機關，加上美國紅十字會），可分別主持一項或多項工作。

十二項緊急支援職務（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 , ESF）

1、交通

負責民間和軍方的交通運輸，由交通部主持。

2、通訊

提供通訊支援，國家通訊系統和FEMA負責。

3、公共工程

　恢復公共事業及工程設備，由陸軍部之工兵團負責。

4、消防

　防阻大火及救火，由農業部的美國森林局主持。

5、資料收集

　FEMA負責收集、分析及散發各種資料，使整個的救災運作更為順利。

6、照顧群眾

　由紅十字會負責，包括避難所之管理及食物分配等。

7、資源補給

　由政府總務署負責。

8、醫療衛生

　由公共衛生署負責。

9、都市搜索及救援

　救人第一，尤其是在倒塌的建築物中，雖然FEMA的消防署有人負責，但在救災時，這一項工作由國防部主持。

10、危險物品

　 由環保署負責處理。

11、食品

　 由農業部負責補給。

12、能源

　 修復電源及燃料的提供由能源部負責。
3、 美國「州與市政府」災害應變管

美國的防救災體系概可分為中央、州與地方三個層級，當災害發生時，各層級皆有其應辦理事項及實現各類的防救災計畫。一般民眾對於防救災工作，大多依賴政府的施政作為。所以各級防救災單位於平日所建構的完整防救災體系，災前所擬定之各項防救災計畫及標準作業程序，在災中所作的應變機制及在災後所開始提供之各種救援與復建工作，在基層的防救災工作中更顯重要。州政府大部分是先制定防災法（Emergency Services Act），其中對於各郡(縣)市政府均成立「防災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OES），且防災辦公室並有明確規定，當災害發生時，即因應災害之型態而成立適當之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OES成員約六人專職，採三班制，即每班2人，一但災害發生迅即通知相關主管（一般為其它職務兼職者），並逐級反映給縣市首長，成立EOC。同時，在平時即從事基本防救災研究及準備，如結合地理資訊系統繪製各種災害程度之影響區，並據以制定災難疏散路線及透過各種通訊方式通知相關主管等。

在美國地方緊急應變中心(E.O.C)組織、設置及運作機制通常具有以下特點：

(一)具強化功能：地方緊急應變中心(E.O.C)建築設計多具防止災害所造成之毀壞功能，如具高度耐震之強固結構等功能。

(二)具蒐集災情資訊及集中功能：緊急應變中心可於第一時間蒐集來自警察、消防、緊急救護單位所受理之災情案件，俾便於聯合派遣指揮調度運作。

(三)訂定各項標準作業程序：緊急應變中心(E.O.C)內各運作單位均依其訂定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運作。

(四)支援系統完備：緊急應變中心(E.O.C)內各項電子設施及網路系統，甚至是衛星資訊均是必備運作設施。

(五)具機動任務編組功能：依據災害程度的不同，緊急應變中心作業人員會因應現況，可能會進一步被分為幾個小組或小部門。

(六)工作目標明確：緊急應變中心(E.O.C)的工作目標主要為災後復原重建，收容安置及食物、救災人力機具調度。

如華盛頓州約有台灣六倍大，人口約六００萬。州政府對救災的方法有自己的一套，除非想要聯邦政府錢的時候則另當別論。州政府立法，州及縣（郡）市政府必須要有一個常設的單位OES，這是一個常設的單位，就像FEMA一樣。裡面常設人員約只六人，但是到緊急時人員的安排早就安排妥當了，至於動員的人力依照災害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單位來動員，馬上可以成立一個EOC。這個組織的規章，運作的範圍及權限，在法律或計畫內都有規定。

其法律及計畫的第一部分是有關一般組織的方法，第二部分是有關市政府應該要成立那些單位，第三部分是有關於縣（郡）部分，這之間當然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有縣（郡）市中級以上的主管每三年要受訓一個星期，受訓的項目有水壩的課題、森林火災、地震、水災、風災、化學物品汙染、重大藥品事故、飛機失事等等，並且每年演習一次。另模擬OES要如何處理的整個步驟，訓練人員要如何處理，這都是有事先規劃和訓練的。並可由GIS顯示影響的範圍區域來配合作業。州政府設有AM的電台是專門為了應付緊急事故的，如果緊急事故一發生，所有的節目就停止，專門用來跟OES連繫及播報災情。另外所有的疏散避難路線均事先規劃好的，什麼樣的地方有災害，往那邊走，那些道路要封閉，避難場所在那裡，GIS一上線之後，這些都可以馬上做的出來。電話線如果斷了，所有的通訊就靠電台，所以每戶人家裡都會準備乾電池和收音機。另外就是經常的訓練，州政府警報電台每天十二時會響一次，個縣（郡）市並設有警報器，每天都要測試一次。

第五章　緊急事故指揮系統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1、 前言

一個成功的組織取決於事件處理的指揮管理能力及各單位部門的溝通聯繫及管理，緊急事件發生時，事件指揮官將必須立即決斷如何去利用緊急事件現場的各種各樣的所需資源及支援專家系統，然這管理機制是必須予以系統化及組織化的。

另在一個的緊急事件的現場操作及管理上，必須考慮到如何去分配現有資源及具運用資源能力，而且在災難現場更必須立即作出戰術的決策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為能有效地將災難現場的管理與地方性及中央的緊急應變中心結合，使地方緊急應變中心或中央支援單位協調中心，能夠正確地掌握現場的災變情形及需支援的項目，更需由一指揮系統來統籌運作。另如在有多重災區的緊急災難中，這個管理指揮系統更是災難處置和資源分配的唯一的方法。為能有效的管理災難現場，美國中央政府即訂定一緊急事故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以下簡寫為ICS）供現場搶救人員遵循及操作，且因而被發展及運用。

2、 課程內容（Course Content）

緊急事故指揮系統（ICS）被認為是一個處理緊急事故有效工具，美國很多州已經將ICS當作其處理緊急事故的標準，而且其他州也預備採用此套系統。當ICS被廣泛使用時，用這套系統加以訓練，對初期應變者（比如執法者、消防單位、緊急醫療人員）是有所需要的，此ICS基本課程將可達到訓練的目的。

為能有效的學習緊急事件操作的哲學和概念，使災害防救計畫規劃者及災難現場指揮官，能從研究災難的情境而學習到工作的責任及學習到緊急情況的災難資源管理，進而使緊急應變機構能正確的研究發展及使其具組織反應掌控能力，因此該課程從「狀況分析」、「緊急決策」、「現場管理」、「指揮原則」、「緊急應中心角色」、「合法的處理問題」、「處理媒體問題」及「聯邦法令標準」等相關課題進行解說，進而使災害防救計畫規劃者及災難現場指揮官能有共同的邏輯思維去執行緊急應變，以下為ICS訓練課程內容:

第一章何謂事件指揮系統：介紹ICS歷史、沿革及主要構成要件。

第二章事件指揮系統概述：將指揮系統人員及一般職員之的主要功能及工作予以介紹。

第三章現場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職責：介紹現場指揮官之管理系統及應執行之工作、責任及管理領導的概念。

第四章指揮部（Command）之職責：說明指揮部各幕僚編組，應執行工作、職責及執行程序。

第五章計畫規劃單位（Planning）之職責：說明計畫規劃部門應執行工作、職責及執行程序。

第六章搶救執行單位（Operations）之職責：闡述計畫規劃部門應執行事項及動作程序。

第七章後勤單位（Logistics）之職責：說明後勤單位應有職責及管理程序。

第八章管理及財政單位（Finance/Administration Section ）之職責：介紹分析管理及財政單位應有職責及管理程序。

第九章組織事件：介紹如何將突發事件予以評估及分析。

第十章事件指揮系統的要件：將計畫掌控、資訊流通、資源管理及後勤管理等要件，介紹其重要性及邏輯性。

第十一章運作事件指揮系統：從單一命令、統一命令等舉例介紹ICS結構的四種指揮作業方式將複雜的事件予以介紹及如何運用分組運作模式之說明。

第十二章ICS 使用表件及文書工作：介紹ICS 於災難操作時與緊急應變中心的溝通協調介面，所使用之表件及文書報告工作。

3、 課程內容概要

1、 ICS歷史及發展

ICS的歷史源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火災防救管理組織，為因應1970年代以來，發生之境內森林大火，為有效掌控大量之人力、物力資源，並有系統地指揮運用於災害現場，使各項救災活動能更有效率，而發展出之指揮架構系統，而該系統稱為FIRESCOPE（南加州防災消防資源整合機制Fire Resource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Organized for Potential Emergencies），另由消防局局長Alan Brunacini 為了建構消防人員的現場指揮系統，因此建立一單獨的火災區指揮系統FGC（Fireground Command System），而系統慢慢的讓其他的部門及郡仿效作，進而發展成處理危機事件之準則，該準則即「危機（風險）管理系統」，最後由國家防火學院將其以「事件範本」而規劃出一模式命令系統NFA Model System（National Fire Academy），供各單位及機構參酌。

另該ICS經過多年的使用亦沿革出一些標準作業模式系統，如美國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部門)在1986年將各項危險因子及可能發生之事件予以分析後，依ICS訂定標準作業規則，並將該規則要求州政府的相關部門應遵循使用，為了一些不使用OSHA 標準的部門，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保護機構)更訂定規章來要求應確實使用該系統，來應變緊急事件。

從上可知，美國政府部門或單位藉由該系統，去有效整合各不同單位之人力、車輛及物資等資源，更依其組織架構之運作模式訂定各項細部執行及管理計畫，使重大災害現場之搶救行動更具效率、執行救災人員之安全提昇，且使災害現場災情資料彙整，供事後搶救報告分析、經費、預算之編列及核銷，更可作為紀錄及經驗，成為災害搶救之依據。

2、 組織架構及各部主要功能

ICS共分為指揮命令部門及一般執行部門等二部分，其中指揮部除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外，餘主要成員為情報官（Information Officer）、安全官（Safety Officer）及協調官（Liaison Officer）等幕僚，另一般執行部門則分為搶救（Operations）、計畫（Planning）、後勤（Logistics）、財政管理（Finance/Administration Section）等四子系統（組織架構如圖一），其分項主要功能及任務如次：

（一）指揮部(Command )
指揮部是一個緊急事件的全面的管理者及承擔責任者。指揮決定誰做什麼工作及如何執行命命。事件指揮官必須為整體運作予以規劃執行。

（二）搶救操作部門(Operations)
搶救操作部門必須將完成指揮部所下達的命令及計畫中所規定的應作事項，而且搶救單位必須指導整個緊事件的戰術操作及幫助行動計劃的開發及執行。

（三）計劃部門(Planning) 
計畫部門的功能在於收集並計算行動計劃所需的準備工作及提供搶救單位所需的資訊。另該部門必須預先計劃緊急事件即將演變的狀況及將發生之情境，規劃行動計劃俾因應隨時衍生的的突發事件。

（三）後勤部門(Logistics)
後勤部門在緊急事件中擔任“供應軍士” ("Supply Sergeant")的角色。其責任在供應應有設備、交通、設備維護並為事件執行人員提供醫藥的服務。

（四）財政管理部門(Finance/Administration Section)
財政管理部門一般僅於大規模的緊急事件期間中運作。負責事件財政的供應及管理並且提供財政管理之金融計劃及任何財政的法令的要求的忠告，俾使ICS能順利運作。





圖4-1
三、各編組人員職掌： 

（一）指揮部（Command）：除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外，主要成員為安全官（Safety Officer）、協調官（Liaison Officer）及情報官（Information Officer），其中這些職務被設計於提供事件整體管理機制，使各執行單位及支援單位能藉由指揮部的現場指揮官及其幕僚人員的運作，使其行程串聯及整體被規劃，因此他們並不僅是被定位於下達命令部門，其最重要的工作在於能夠集中管理及統籌協調，使災害現況藉由災情蒐集及彙整，作為災害搶救及應變的依據（註：其編組內人員數量，可視現場需求適度增加或減少，如：可增加負責情報蒐集人員組成情報組），其個別任務概述如下：

1、緊急事故指揮官（Incident Commander）︰依幕僚提供相關之資訊，掌控事件的發展情形並訂出行動策略及戰術，供各單位作為執行之目標及行動方略。

2、安全官（Safety Officer）：於救災操作時，指派一名安全官（Safety Officer），該名安全官不參與任何實際救災工作，只在一旁評估潛在之危險、確保人員安全，並督導救災人員依規定著裝及正確安全地操作，由於各指揮官忙於指揮各項災害搶救工作及戰力部署問題，而搶救人員則急於搶救災害而不顧已身安危，因此有必要有一名跳脫急於災害搶救且熟知搶救工作內容及安全事項之較高階人員擔任安全官，遇有危急時，可立即制止所有危險動作，並負責監視及評估事件現場危險因子或不安全的狀況，確保行動人員之行動安全。

3、協調官（Liaison Officer）：在災害現場因有來自不同單位的人員及機具，而這些人員及機具在未統籌協調前將成為一盤散沙或造成事件無法確實的被處置，單位功能無法被發揮，為了使各單位人員及機具能夠相輔相成，則需由協調官提供橫向聯繫方法及機制，協調另外的機構和幫助他們獨立地行動，每個機構能與其一起工作的一個機構代表相互幫助，並於必要時並作出仲裁者的本分。
4、情報官（Information Officer）︰資訊官員負責提供災害現況及相關資料之蒐集、彙整，俾供作指揮及搶救人員參酌，另為使民眾及大眾傳輸媒體能了解政府作為，因此該部門尚需當作新聞發言人使民眾及媒體能掌握現場資訊。

（二）搶救部門（Operations Section）：由搶救部門主管（Operation Section Chief）負責行動策略的規劃及運作，並考量意外種類，制訂需參與單位為何？支援人力多寡？救災目標何在？及救災戰術方針等，並依地域分區、功能取向等，組成不同團隊，另外所有搶救部門之職稱必須有別於平時之職位，即平時之隸屬關係於災害搶救時，一律不適用，只以救災指揮能力作為人員選擇及災害搶救部署之考量。其團隊說明如下：

1、區隊（Division）：
依地域分區（Geographic Division）來區分，即於發生災害地區，依逆時針方向，由指揮所或正面方向開始開設區隊，分為第一區隊（First Division）、第二區隊（２ND Division）、第三區隊（３ND Division）．．．等。

2、群組（Groups）：為一項指定功能的任務由一組織專門負責，並依功能取向來作區分，可分為醫療（Medical）、搜救（Search and Rescue）、警戒（Perimeter Security）．．．等不同功能性之團隊，可於區隊下同步設置，也可獨立於區隊，綜理所有該功能相關事務。

3、分區隊（Branches）：當一個災害現場所需支援人力、機具太多時，基於考量控制範圍，便於搶救之指揮（一個人最多指揮五個人），必需將地理性之區隊及功能性之團隊各別集合成分隊，即一個分區隊下可它含功能性團隊及地域性區隊。

（三）計畫部門（Planning Section）由一位計畫部門主管（Planning Section Chief）領導以下各單位：

1、資源單位（Resources Unit）：負責人員裝備及各項資源之報到手續、專長人才之挑選、維持人員及資源狀況，並每日聯絡其家人，報告目前各人員近況，以使家屬安心，救災人員也可安心救災以免危及救災安全。

2、情勢分析單位（Situation Unit）：收集災情現狀、搶救狀況資料及準備相關地圖，並於搶救人員休息或換班時，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搶救狀況、情勢發展及後續部署原則及相關內容。

3、文件單位（Documentation Unit）：負責製定行動計畫，其行動計畫內容須包括災害情況分析、天候氣溫度、相關地圖、現今災害搶救作為與部署狀況、後續影響搶救事項、人員受傷後送計畫、裝備補給運輸計畫及人員輪值與緊急聯絡事項，並準備相關文件及拷具工作，召開工作檢討會議。

4、復員單位（Demobilization Unit）：於災害搶救時，即開始規劃災後如何繳回裝備及人員車輛歸隊之復員問題，並對於人員傷亡時應採取之應變撫恤措施。

（四）後勤部門（Logistics Section）：主要負責通訊、救災人員醫療支援（專門針對受傷之救災人員）、食物、水、油料供給器材供給及採購、地面運輸等所有後勤補給事項。

（五）財務管理部門（Finance/Administration Section）：負責查核、核銷搶救災害相關之花費、採購契約、賠償（民眾因災害搶所導致之損失）、搶救人員受傷、死亡給付，並可將資料彙整，以作為下年度之預算編列之參考。

四、事件現場（Staging）管理及ICS特性綜合說明

在事件現場所分配的無論是人員或物資機具資源均需被保持直到給一項任務的結束，這些管制須由現場管制人員負責，而這即是事件指揮系統之特性之一，事件命令系統是具使用証明及具管理原則的一個管理系統。它提供一位事件指揮官所需要的有效管理器方式及保護人員安全的一項“工具”，ICS能在最大或最小的事件被使用且適用可見其之重要性，因此就事件指揮系統運用於災難搶救時具有之特性予以概述如次：

（一）組織架構明確畫並可隨事件規模及種類調整：

對於各式大小意外皆可適用本組織架構，當災難事件規模尚小或第一時間到達現場時，初期指揮官或消防隊員可兼任多項職務，隨著事件擴大或支援人員到達時擴充組織架構，並根據災害類型不同加人不同型式之功能團隊，如水壩潰堤事件時，調度地方自衛軍隊、警察及民力等，組織臨時編組作為強制疏散任務編組，另於地震發生時，可於搶救部門加入城市搜救隊（Urban Search and Rescue Task Force）。

（二）指揮統籌部分：充分授權及分權並控制指揮範圍

由於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因此限定一個人最多只能指揮五個人，超過五個人則須建立分區（即第二個單位），以增加指揮效能，另未能使指揮權能順利移轉及交接更訂定移交時機及移交內容，使能確實移交指揮權：

1、移交指揮權時機：

（1）當更高階人員到達時：由於災害持續擴大，支援人力增多，當上級更高階人員到達時，便將現場指揮權交由其負責。

（2）另一個操作週期時：如為長時間之救災時，救災人員必須保持體力、精神，因此必須有人替換，以提供休息，通常操作週期為十二小時，指揮官亦同，必須預備更替之指揮官讓指揮官休息，才能保持精神、體力，下最正確之指揮判斷。

（3）較低階指揮官較適用時：由於每個職務皆設定其工作內容及資格，由未受過訓練或無實際經驗之較高階指揮官較不適用時，仍以指揮權交由較低階指揮官為宜。

（4）在狀況控制下，交給較低階或較不適用者：於災害狀況已受控制或較低階指揮官較適用時，為訓練較低階指揮官之指揮能力，因此仍將指揮權交由較低階指揮官為宜。

2、指揮權移交內容：原指揮官應向新指揮官簡報搶救狀況，其內容它括：災害情勢、發展狀況、人員車輛部署、潛在危險及可供使用資源等，然後以無線電宣達給所有人員指揮權轉移後，指揮權移轉才正式發生效力。

（三）有效分類救災戰力：對於各項支援人力、車輛、裝備，作有系統之編組定義，將其分類為下列編組：

1、 車組（Strike Team）：

律定支援救災戰力基本編組，控制支援戰力之內容，以利救災部署，如：水箱消防車車組（Fire Engine Strike Team）即代表消防水箱車五輛、小隊長一人、消防隊員十人，水庫消防車車組（Fire Tank Strike Team）即代表消防水庫車二輛、小隊長一人、消防隊員四人。當災害持續擴大，指揮中心任務派遣時，每一次派勤皆以整組車輛、人員出動，有助於指揮官了解已派遣之支援車輛、人力數量及其應有之救災能力及要求明確後續加派之支援人力。

2、特遣隊（Task Force）：

以其特定之功能取向來實施編組，以應付不同之災害類型及特殊災害狀況，如：搜救特遣隊（Search and Rescue Task Force）：一台直昇機、一隊高山搜救特遣隊、一組醫療人員，郵輪漏油特遣隊（Oil Spill Task Force）：五艘停泊船、十艘工作船、一艘儲油船、四條輸油管，執法特遣隊（Law Enforcement Task Force）：一隊特警隊、一隊警犬隊、一輛消防車、一輛救護車。對於特定之災害狀況由於必須具備特殊專長人員及特殊裝備因應，因此整組人員、裝備齊全之特遣隊便成為指揮官定義該災害所須特殊戰力之救災能量的工具了。

3、單一資源（Single Resources）：

當支援之人員、車輛、裝備數量不足以組成車組（Strike Team）或特遣隊（Task Force）無法組成一個基本消防戰力或特殊功能救災戰力時，即稱為單一資源，如：支援消防水箱車只有四輛，不足五輛，即稱為四個消防水箱車單一資源（Four Fire Engine Single Resources）。

（四）資料之建檔與管制完善：由於具有堅強之計畫部門，當人員車輛報到時，支援人員皆須繳交人員基本資料（人員數量、支援人員能力及專長、受過何項訓練）、車輛、裝備種類、數量，交由計畫部門利用電腦列管，以利指揮部作職務、工作分配、救災部署、後勤補給及人員安全管制作業（能確實了解已有何人進入災害現場，當發生二次災害或有救災人員傷亡時，利於清點人員數量，並提供其基本資料，通知家屬及作後續之撫恤處理）。相關表件如下。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此次出國訓練計畫進修人員接受中央華盛頓大學（CWU）安排為期十週課程，包含了「緊急應變管理」及「實地考察」等課程，俾瞭解美國行之多年的緊急應變系統之流程與計設及學習美國緊急應變計畫（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的設計，另期許此次除參酌美國防救災體系及技術外，亦可藉由與本市防救災體系之比較，提供以下卓見以供參酌：

1、 整合並建立災害防救災資料與資訊系統

美國之防災業務分別由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各地方政府、各地營利及非營利的民間機構和團體、以至國民個人等負責與參與，近年來FEMA為了更有效地發揮防災減災功能而訂定目標與重點，該目標有二點、重點有五項，其重點如下：

該五個重點中便有三點提及建立災害防救之專家系統及災害分析資料庫，筆者於參觀美國各級防災辦公室及應變指揮中心時，均發現美國將天氣、地質、地形、專業人員、專家詢問及各項支援系統資料庫，建立頗為完善，藉由共享及整合機制，建立一專用系統或開放所開發之軟體，供各級政府參酌建制，俾便於獲取災害實況、預警報及災害防治資訊之立即傳輸系統，易於運用災害防治資訊的專家系統及發展可供危險度量化評估及災害模擬的地域性災害基本資料庫。鑑此，本市建議本市應就朝下列系統整合建立本市災害防救資料與資訊系統：

(一)強化災害應變中心決策指揮所需之資料庫與資訊系統：

強化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指揮與決策所需之資料庫與資訊系統，此系統應包括平時既有之靜態資料及災時主動蒐報之動態資訊，俾利平日防災作為與災時應變能夠迅速研判災情，進行適當的指揮應變。

前述靜態資料庫包括：中央、市府、公共事業、及民間等相關災害防救單位，依其工作權責建置的如地文、水文、社經、建物、設施設備等，有助於研擬防災計畫或對策之基本資料、充實災情研判模擬分析之相關資料、可提供特殊災情研判處理救災之專業人才資料等。主動蒐報系統則包括：消防、民政（含里鄰）、警政、工務、建設、捷運等市府各單位、公共事業單位，以及緊急醫療等蒐集與通報之災情。另外，透過緊急通報系統之民眾資訊亦應有效過濾後，提供決策指揮參考。

(二)統一市府各局處防救災資料資訊之建置規格，並設立統一建置與管理之單位：

應配合市府相關政策（如網路新都）之推動，統一各局處資料資訊之建置規格，並於防救災專責單位或與市府資料中心合作，設立統一建置、管理防救災相關資料資訊之單位。

(三)強化119系統在災時的功能，並建立各區市民資訊服務中心，形成24小時災蒐集與通報之網絡：

為改善、提昇災時市民報案之能力與效率，一方面建議強化119系統在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的設備容量與分案功能；另方面建議建立各區市民資訊服務中心(call center)，在平時提供民眾查詢服務，到災時則結合12行政區與前述119系統，形成24小時災情蒐集與通報之網絡與中樞。同時，應建立作業標準程序與統一通報表單，調派、培訓必要之人員，以及展開民眾使用須知之宣導等工作，才能落實因應災時之緊急與大量的需求。

(四)連通中央、市府與各區之整體資訊系統架構，並依此加強人員訓練：

為落實相關資訊之蒐集、傳遞，應事先研擬連通中央、市府與各區等相關單位之整體系統架構，並依此強化災害應變中心之人員編組與所需之設施設備，加強訓練進駐人員之專業技術。同時，各類資訊蒐集系統應研擬標準作業程序，以利作業。

針對以上各項，建議市府於短期內開始檢討相關資料資訊規格統一之可行性，並展開相關資料資訊的彙整、建置；於中期則設立資料資訊建置與管理之專責單位，並執行災時市民報案之改善對策，最後進行相關資訊蒐集與傳遞之硬體設施的補強、標準作業程序的擬訂，以及相關人員之培訓、演練。

臺北市防救災資料庫之建置與整合亟待加強，使潛勢與危害度分析、境況模擬、災害管理決策支援等工作，能夠依據詳實資料，獲致更實用之成果。且隨著社會發展與環境變遷，防救災技術與所運用的資料均應持續、定期更新，才能有效運用先進技術與最新資訊，提高災害防救相關工作之效能。

二、建置及規劃第二災害應變中心

美國各地方之緊急事件處理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EOC)，其設置主要目的在提供災害發生時之指揮處置及縱向橫向通訊聯繫，乃為災害防救之應變中樞，通常具備替代方案或強化EOC方式，以防止並因應災害發生致使EOC無法正常運作時，改由替代EOC接手進行處置，或抵抗外在因素讓EOC得以順利運作。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目前設於本局，各項軟硬設施於九十一年五月份，業奉核准動支本府第二預備金辦理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資訊軟硬體設施擴充，其工程內容包含全市抽水站即時運轉LED系統、視訊系統、電腦網路系統、投影系統、電信系統及環控系統等，除再次強化災害應變中心功能外，亦已朝向科技化發展。惟臺灣地區位處於環亞地震帶上，每年夏季又均有颱風侵襲，近年來所發生的災害，如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八十九年象風颱風及九十年納莉颱風，幾次災害經驗中告訴我們，災害應變中心有可能會因災害停擺或癱瘓運作，未雨綢繆之計，乃應速完成建置本府第二災害應變中心，可避免因本市發生重大災害造成現有救災指揮系統故障致無法進行正常運作時，該備援中心可輔助現有救災指揮中心系統派遣管制，並於主系統因故無法運作時，及時發揮功能取代成為救災指揮中樞，爭取救災時效，減少災害損失。

三、成立專責災害防救單位

美國各州政府均依照聯邦法令規定，制定防災法（Emergency Services Act），其中對於各郡(縣)市政府均成立「防災辦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 OES），且防災辦公室並有明確規定，當災害發生時，即因應災害之型態而成立適當之防災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EOC）OES成員約六人專職，採三班制，即每班2人，一但災害發生迅即通知相關主管（一般為其它職務兼職者），並逐級反映給縣市首長，成立EOC。同時，在平時即從事基本防救災研究及準備，如結合地理資訊系統繪製各種災害程度之影響區，並據以制定災難疏散路線及透過各種通訊方式通知相關主管等。本市雖於九十一年四月率全國之先成立臺北市災害防救委員會，然係屬於任務編組制，非真正獨立運作之專責單位，為長久之計，「臺北市災害防救專責單位」之規劃，嘗試就災害管理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建等階段，對臺北市整體災害防救應發揮之業務功能予以整理、分析，同時考量現實環境、可行條件與未來發展，建議從「由消防局擴編」及「設立災害防救委員會」二方向來考量「臺北市災害防救專責單位」的設置。平時擔負災害防救整體與長期之相關規劃、協調、整合，以及督導、考核各局處與各區之災害防救業務等工作，災時則協助市級災害應變中心之成立與運作。而在人事編組與指揮上，平時以副市長為主管，設置相關相關領域專長之人員，或由各局處輪調局處中專於或願意投入防救災工作者成為專職人員；災時應變中心成立後，前列幕僚則轉由指揮官（市長）指揮，支援應變決策工作。

四、確實建立防救災指揮運作機制

(一)進行災害分級，並擬定相對應之緊急應變運作方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依災害類別進行災害規模與情境之分級，並依此擬定相對應且細緻之緊急應變運作方式與操作流程，在此同時釐清市級與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定位、功能及其執掌等事項。

(二)相關業務單位之緊急應變小組，應配合市應變中心自行成立並運作：

市級應變中心成立之同時，相關業務單位亦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配合應變中心執行防救災業務，亦即一方面可提供應變中心相關資訊與建議，另方面則為應變中心決策之執行單位。同時，在災害發生或有發生可能性之相關行政區亦應同時或先行成立區應變中心，有必要時甚至應成立前進指揮所。

(三)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市長明確賦予區長緊急指揮權：

災時應變中心成立後，區負責應變救災第一線之工作，市長應明確賦予區長緊急指揮權，並使其具備災時考核建議權及災後處分申誡之權限，以強化區級應變中心統籌指揮之功能。

(四)應建立具防救災科技功能之決策支援系統，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應於平時建立，於災時有效運用具防救災科技功能之決策支援系統，並訂定標準作業程序（SOP），做為有效應變救災決策與指揮作業之參據。

(五)應於平時即建立結合民間力量與鄰近縣市之災害相互支援體系與機制：

平時應由專責單位統籌、協調各局處，結合民間救難組織、志工與宗教等民間團體(註1)、企業界，以及鄰近縣市建立相互支援的體系與組織動員的機制與標準作業程序。於災害發生時，則依災情狀況與既定程序，由各局處逐步動員各方民間組織與團體，並呈報災害應變中心運用調度。

以上各項建議中，市府之短期目標應為釐清市與區應變中心，及各局處應變小組之定位、功能與權責，並研擬其運作方式與標準作業程序；中期目標為完成決策支援系統及其運用之標準作業程序，最後則訂定各種相互支援的協定與機制。

五、全面提昇全民防災教育

美國防災策略有兩項明確目標中，其一為「大幅度提高民眾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意識，進而提昇民眾對營造更安全的生活與工作社區的訴求」，其二為「大量減少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以及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破壞」，上述兩項目標含有兩點新穎之處，其一為由政府主動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從而激起防災和減災的訴求；其二是將防災的目標由傳統的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擴大到減輕經濟損失（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乃至於減少對自然及文化資源的破壞。後者其實是把防災工作視為國家永續發展的一環。

由政府主動提高民眾的防災意識，從而激起防災和減災的訴求，本市已設立一全國首創防災科學教育館，採「寓教於樂」以電化、電腦機械方式，模擬災害發生之狀況，供民眾實地操作體驗，使防火、防洪、防震及防颱之緊急避難知能，自然原融入日常生活中。每年均有超過七萬民眾申請參觀、學習，參訪人員多以學生居多，防災觀念從小建立起，將防災活動推展於民眾生活中，藉由防災教育大幅度提高民眾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意識。同時成立消防風水師及婦女防火宣導大隊，真正深入里鄰社區，提昇民眾生活安全及共同參與社區防災工作，並減少因天然災害所造成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及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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